附件4
江苏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注销申请表
	机构名称
	
	成立日期
	

	机构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
	
	手机号码
	

	行政负责人
	
	身份证号
	
	手机号码
	

	注销原因
	

	消课情况
	1.完 成  2.分流到其他机构   3.其  他

	
	具体情况:

	机构承诺:本机构申请终止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业务，现已完成财务清算，无欠课、欠费、欠薪等情况，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清算公示。本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，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（由机构法定代表人抄写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培训机构（机构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审核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收回审
核意见
书记录
	审核意见书编号
	

	
	递交人签名
	
	递交人电话
	

	
	递交日期
	
	接收人签名
	




[bookmark: _GoBack]备注：提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清算公示的打印截图并机构盖章。




